
    首页    中国选举    中国治理    人大聚焦    党的建设    国外选举与治理    制度创新    法律法规    学术与争鸣    图书资料 

 最近更新    |    查询图书        检索 高级检索

你现在位置：首页>>中国治理>>非政府组织 

 

美国“环境案例”中的NGO和我国的发动群众 

刘必琥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862】【字号：大 中 小】 

 

最近在美国地方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报导：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地方法院莫恩法官9月份发布公

告，依据《联邦清洁水法》，本州检查官与环保局和卫生局联合对农克县72岁的库珀先生在2003年8

月至2004年8月所犯9项环境罪的指控成立，判处被告库珀入狱2年3个月，并处罚金27万美元。同时

库珀须恢复污水处理设施。 

库珀先生在农克县哈帝公路旁拥有一家可供停放22辆旅游房车的停车场，停车场的化粪池建于

1967年，由于年久失修，化粪池堵塞严重，不能对旅客产生的粪便及污水发挥应有的消化杀菌功

能。2003年6月，弗州卫生防疫部门监测到农克河水体中的大肠杆菌超标，立即同州政府环保部一道

追根求源，发现库珀先生停车场的化粪池失效，于是向业主发出整改令，但是库珀先生并没有修缮

化粪池，而是在化粪池旁埋设一根塑料管，将污水直接与引入与农克河相通的排水沟。 

在法庭上，库珀先生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但法官还是驳回被告律师关于“库珀先生的行为没有

导致直接的受害者，被告体弱多病，考虑免其入狱。”的请求。莫恩法官指出：“今天的宣判证明，

任何人只要破坏环境，就得承担相应的风险。”出现在法庭证人席上有当地的绿色环保组织-环境力

量，他们协助政府部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取证工作。 

反思国内，近年来各地出现的环境投诉事件不断上升。究其原因，与国内法制不健全、一些政

府官员的环保意识淡薄有关。如果全国各地都能抓住环境违法的典型案例进行重判公判，就能制止

住大量废气和废水超标排放、固体废物偷排偷倒现象发生。我们的环保高官总是说：中国不能走西

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们要从“源头上”防止污染，但环境总体恶化和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

扼制。现在政府对企业破坏环境的行为仅是征收超标排污费和加倍罚款，最多是停产整顿，对企业

法人或业主并无相应的处罚措施。另外环保工作就是强化建设项目的审批。回过头看，一些审批后

的新建企业，照样超标排污。这些企业的经理们明白：项目已通过审批，多排污只不过是多交些排

污费，企业交得起。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征收到的排污费逐年增加，环保官员有钱开销，何乐而不

为呢，结果是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伤害。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党的一贯方针，“公众参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表现，但许多

地方，公众并没有环境参与权，甚至连环境知情权也得不到。在一些大中城市，城市环境质量报告

书是保密的，群众是不能查阅的。在建设项目的环境评审会上看不到群众代表。根据国家《环境影

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评审过程中需要公众参与，行，“调查出”民意已写在环评报告书中，仅

供备案而已，群众真实的呼声根本无法听到。当地社区群众不知道周围企业干些什么，也就无从对

企业进行监督、防范污染事故的发生。上述库珀案中出庭作证的当地环保人士清楚地知道，农克河

的下游是弗州的旅游度假胜地，如果水质恶化，游客就会减少，当地居民的经济利益将受影响。实

际上，国内的社区群众是想参与而无门径。在少数政府官员心目中，本人是上级委派的父母官，地

方上的事包在我身上，用不着你们这些平民百姓来凑热闹！ 

美国有成千上万的非政府组织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尤其是环保活动，他们的经费除从企业得到

赞助外，也可以从政府方面得到补贴。在库珀案件中，检察官布朗尼律师就是当地名为“环境力量组

织”的发起人，法院审理过程中许多举证工作多是由当地社区的民众完成的。加拿大环境法中规定，

公众参加环境听证会由政府发放误工补贴。在我国的许多城市确实有民间环保组织存在，但多数是

有其名无其实，经费无来源，也就无活动。事实表明，街道社区的群众热衷参与环保事业，尤其是

 

·今夜，老大陆无语 

·别了，陈水扁 

·中华民族社会制度和平竞争的... 

·林达：在台湾看选举 

·“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献身... 

·台海危机暂时化解 

·祝福台湾人民 祝福中华民族 

·马英九课题：从“好人”到“... 

·中国不适合民主直选吗？ 

·国民党八年沉浮录 

·人口、猪口与官口 

·最近亚洲的多场选举好得让人吃惊 

·阮思余：以最大力量捍卫台湾... 

·我们被……民主包围了 

·警惕台上的骗子，莫做台下的傻子 

·改革开放与小平同志的一个重... 

·“高票当选” 并不意味着“... 

·北京“低价公交”的不可持续性 

·周天勇：行政体制改革应有“... 

·不妨实行官邸制 

·孙冶方公共政策研究基金课题/项目招

标启事 

·杜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方法培训班

报名通知 

·民政部2008年加强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理论研究课题指南 

·《中国非营利评论》约稿函 

·“中国政治学研究与方法”学术研讨

会征文通知 

·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

结果公布 

·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青年实践者发展

项目实习生招募通知 



一些闲居的退休职工，只要将他们组织起来，就是一只不可多得的环保力量，但需要制定出相关的

法律法规，以便有章可循。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单靠政府部门进行环保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必

须有广大群众的参与，才能使我们的居住环境得到根本改观。 

    

（作者为南京市环保科研所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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